

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浑南市监 质监 〔2019〕156号


当事人：特易购商业（辽宁）有限公司沈阳浑南分公司             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特易购商业（辽宁）有限公司沈阳浑南分公司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注册号）：  91210100696510614A            

住所（住址）：沈阳市浑南区金卡路16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、经营者）：秦晓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9年10月16日，我局接到市局转来的两份沈阳计量测试院《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报告》SC2019056-07和SC2019056-08。检测结果显示当事人所经销的“润养保湿发膜”和“芦荟保湿补水凝胶”，其净含量不符合标准，均为不合格化妆品。当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到现场送达《定量包装净含量计量检验报告》两份，并进行现场检查化妆品销售区域及库房，均没有发现不合格化妆品“润养保湿发膜”（淘米水·润养保湿发膜）和“芦荟保湿补水凝胶”。当事人称已经接到总部通知，知道上述两种化妆品“不合格”，产品都已经下架返厂。执法人员现场制作《现场笔录》，并下达了《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》和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。2019年11月4日对当事人再一次现场检查，没有发现上述不合格化妆品，当事人表示接受抽检结果不申请复检，并委托人王文娟配合执法人员调查。
2019年11月5日经主管局长批准对当事人涉嫌销售不合格化妆品立案调查。当日，达了《询问通知书》。2019年11月9日当事人委托王文娟接受调查，在浑南区世纪路22号702室制作了《询问笔录》。

经查，2019年9月12日沈阳计量测试院受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到特易购商业（辽宁）有限公司沈阳浑南分公司批次抽检所经销的化妆品。“润养保湿发膜”、“芦荟保湿补水凝胶”两种化妆品在“净含量检验”项目不符合标准，为不合格产品。其中，“润养保湿发膜”批量30个，标注净含量720g/个,样本量10个；“芦荟保湿补水凝胶”批量50个，净含量300g/个，样本量10个。2019年10月16日检验结果转送我局，上述两种化妆品“净含量检验”不合格。“润养保湿发膜”单价59元/个，“芦荟保湿补水凝胶”单价19.80元/个。上述两种产品至抽检时没有销售出去，批量抽检的两种化妆品货值金额共计2760元。

经查，此次抽检的化妆品“润养保湿发膜”是沈阳福莱富林商贸有限公司（地址：沈阳市沈河区市府大路262甲号）与辽宁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签订《合作经营合同》提供的，由汕头市梦妮丽化妆品有限公司生产的，有效期为2021年11月24日，净含量720克；“芦荟保湿补水凝胶”是沈阳千美隆商贸有限公司与辽宁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签订《合作经营合同》提供的，由汕头市沪潮日用化妆品厂生产，有效期为2024年1月14日，净含量300克。上述，两个品牌化妆品的生产单位分别提供了《检测报告》和《检验报告》，均为合格产品。   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1. 特易购商业（辽宁）有限公司沈阳浑南分公司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一份 ，证明其合法的经营资格；   

2. 沈阳计量测试院《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报告》即编号SC2019056-07和编号SC2012056-08。两份，证明抽检的化妆品不合格的事实存在；     

3. 沈阳千美隆商贸有限公司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一份，证明供货商的和合法经营资格；   

4. 沈阳福莱富林商贸有限公司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一份，证明供货商的和合法经营资格；   

5.供货商与辽宁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签订《合作经营合同》二份，证明当事人具有“润养保湿发膜”、“芦荟保湿补水凝胶”这两种化妆品经营权； 
6.汕头市梦妮丽化妆品有限公司提供《营业执照》、《化妆品生产许可证》、《商标注册证》及《检测报告》复印件各一份，证明其具有生产“润养保湿发膜”合法资格，产品出厂为合格产品；  

7.汕头市沪潮日用化妆品厂提供《营业执照》、《化妆品生产许可证》和《检验报告》复印件各一份，证明其具有生产“芦荟保湿补水凝胶”合法资格，产品出厂为合格产品； 

8. “润养保湿发膜”（淘米水·润养保湿发膜）和“芦荟保湿补水凝胶”产品照片各一张，证明被抽检化妆品的净含量标准；

 9. “润养保湿发膜”（淘米水·润养保湿发膜）和“芦荟保湿补水凝胶”。价签照片各一张，证明被抽检化妆品的销售价格；             

10.《现场笔录》二份，证明执法人接到《检验报告》后现场检查情况和责令整改后的复检情况；  

11.《询问笔录》一份，证明执法人员依法针对当事人销售不合格化妆品的取证调查情况；

 12.不合格化妆品返厂记录表2份。证明当事人将不合格化妆品返还给供应商的事实。    


    2020年 1月13日本局向你公司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浑南市监质监字〔 2019 〕19-056号，你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出陈述、申辩理由。    


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九条第一款“批量定量包装商品的平均实际含量应当大于或者等于其标注净含量。”之规定，“润养保湿发膜”的检验结果是平均实际含量699.075g，标注净含量720g; “芦荟保湿补水凝胶”的检验结果是平均实际含量294.432g, 标注净含量300g。当事人构成销售净含量不符合标准化妆品行为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。              

当事人所经销的上述两种抽检净含量不合格化妆品“润养保湿发膜”和“芦荟保湿补水凝胶”，均有合法的经营手续和进货手续，有完整的进货查验资料，提供了生产厂家出具的产品合格《检验报告》，并不知道所经销的化妆品“润养保湿发膜”和“芦荟保湿补水凝胶”净含量不符合标准，为不合格产品。此次抽检净含量的偏差量均未超过5%。并且从进货到抽检并没有销售出去，当接到总部通知后能够立即做出整改下架，停止了经营行为。符合《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规定的情形。
依据《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“生产、销售的定量包装商品，经检验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，责令改正，可处检验批货值金额3倍以下，最高不超过30000元的罚款。”之规定，责令立即停止销售净含量不符合标准化妆品。按照《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第181条之规定，决定处罚款2208元。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罚款缴至我局的非税收入财政汇缴专户，帐户名称：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非税收入收缴专户，帐号：0360030141900000068-0071，开户行：盛京银行沈阳自贸区支行。逾期不缴纳罚款，本局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向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；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
 

      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  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1 月 17 日

    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承办机构留存。









